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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新疆新拜铁路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疆交建”）与新

疆蓝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业建设”）、拜城县城乡建设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城县投资发展公司”）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书》，

约定公司以增资的形式对新疆新拜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拜铁路公司”

或“标的公司”）进行投资，取得标的公司 51%的股权。本次增资以资产评估机

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作为定价依据，最终确定公司本次增资总金额为 10,200

万元。本次增资扩股后，新拜铁路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至 20,000 万元，

公司持股 51%，蓝业建设持股 27%，拜城县投资发展公司持股 22%。本次增资

完成后，新拜铁路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主导负责组织开展新拜铁路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 

该事项已经 2024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拜城县城乡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拜城县城乡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团结路 6号 1-1室 

3.注册资本：15,000万人民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统一识别码：91652926568870498P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电气安装服务；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

业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地整治服务；住房租

赁；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水

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物业管理；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水污染治理；固

体废物治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建筑装饰材

料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招投标代理服务；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电线、电缆经营；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拜城县投资发展公司非失信被执

行人。 

（二）新疆蓝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新疆蓝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南五工路水木融城北门 13号门面房 

3.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4.统一识别码：91652301MA78WFTM7E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工程技术服务（规划

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土石方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理；旅游开发项

目策划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会议及展览服务；休闲观光活动；棉花种植；油料种植；食用菌种植；薯类种植；

销售代理；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器辅件销售；仪器仪表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气设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软件开发；土地整治

服务；财务咨询；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

新材料技术研发；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城市绿化管理；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环保咨询服务；电工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

备租赁；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蓝业建设非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公司以自有资金 10,200 万元增资新拜铁路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新拜铁路公司 51%的股权，新拜铁路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新疆新拜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拜城镇团结路 6号 

3.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4.统一识别码：91652926MA78L1RB6E 

5.经营范围：铁路建设；铁路客货运输；超限超重货物运输；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装卸、仓储、配送、流通加工、包装、信息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经济、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及土地租赁、土地综合

开发；铁路建筑材料的采购与供销；其他铁路运输辅助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增资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 资 方

式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新疆交通建

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货币 0.00 0.00 10,200.00 51.00 

2 
新疆蓝业建

设发展有限
货币 340.00 34.00 5,400.00 27.00 



公司 

3 

拜城县城乡

建设投资发

展（集团）有

限公司 

货币及

实物 
660.00 66.00 4,400.00 22.00 

合          计 1,000.00 100.00 20,000.00 100.00 

（四）定价依据及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由新疆天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根据其出具的天合评报字

[2024]1-0024 号《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所涉及新疆新拜铁路

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以 2024 年 1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

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新拜铁路公司经审计的账面资产总额 9,056.86 万元，账

面负债总额 6,472.73 万元，净资产 2,584.13 万元。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新拜铁

路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704.72 万元，增值 120.59 万元，增值率为 4.67%。 

本次增资的增资价格以新疆天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确认的标的公司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由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本次增资总

金额为人民币 10,200.00 万元，占增资完成后新拜铁路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1%。 

（五）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4 年 1月 31日 2023 年 12月 31日 
2022 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90,568,601.37 85,781,170.50 10,065,896.11 

总负债 64,727,315.06 59,811,491.35 5,200,600.71 

所有者权益 25,841,286.31 25,969,679.15 4,865,295.40 

报表项目 2024 年 1 月 1 日—

2024 年 1月 31日 

2023年 1月1日—2023

年 12月 31日 

2022 年 1 月 1 日

—2022年 12月 31

日 

营业收入 0.00 0.00 0.00 



营业利润 -128,392.84 -881,616.25 -226,382.04 

净利润 -128,392.84 -881,616.25 -226,382.04 

上述会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新疆分所审计，并出具

大信新审字[2024]第 00008号、大信新审字[2024]第 00176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六）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的情况。 

（七）标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

条款。 

四、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主体 

原股东： 

甲方（一）：新疆蓝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甲方（二）：拜城县城乡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新增股东： 

乙方：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增资扩股基本情况 

1、各方在此同意以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增资扩股： 

（1）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增加

到 20000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为 19000 万元。 

（2）乙方用现金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0200 万元，认缴为 10200 万元。 

（3）甲方（一）用现金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5060万元，认缴为 5060万元。 

（4）甲方（二）用现金、实物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3740万元，其中实物认缴

为 1022 万元，现金认缴为 2718万元。 

（三）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按照约定期限、比例实缴注册资本金和项目资本金的，应按

照实缴出资日为基础，每逾期一日按照应补足注册资本金和项目资本金的出资额

向守约方支付 4倍 LPR的违约金（守约方为多名股东的，则由多名股东按股权比

例分享）。逾期 60 日未实缴到位的，增资公司各股东一致同意按如下方式退出：

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前述条款支付违约金的同时，按注册资本实缴金额及项



目资本金实缴金额以现金方式回购守约方全部出资（多名守约方协商受让股权的

主体，无法协商一致则按照持股比例分享受让权），违约方无权要求回购股权。 

股东未按照本协议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和项目资本金的，公

司依照规定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和项目资本金的，载明缴纳出资的宽限期；

宽限期自公司发出催缴书之日起，不得少于六十日。任何一方未按照约定期限、

比例实缴注册资本金和项目资本金的，应按照实缴出资日为基础，每逾期一日按

照应补足注册资本金和项目资本金的出资额向守约方支付 4倍 LPR 的违约金（守

约方为多名股东的，则由多名股东按股权比例分享）。宽限期届满，股东仍未履

行出资义务的，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可以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通知应当以书面

形式发出。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依照前款规定

丧失的股权应当依法转让，或者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注销该股权；六个月内未转

让或者注销的，由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若股东会未

以书面形式发出失权通知的，该股东仍需履行缴纳出资和项目资本金的义务，同

时继续承担迟延缴付的违约责任，即向守约方支付应实缴而未实缴出资和项目资

本金 4倍 LPR的违约金。 

自违约方逾期之日起超过 120天，若守约方提出自行退出，增资公司各股东

一致同意按如下方式退出：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前述条款支付违约金的同时，

按注册资本实缴金额及项目资本金实缴金额以现金方式回购守约方全部出资。

（多名守约方协商受让股权的主体，无法协商一致则按照持股比例分享受让权）。

违约方无权要求回购股权。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新建铁路新和至拜城线项目（以下简称“新拜铁路项目”），根据初步设计概

算项目投资总额为 37.89亿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36.33亿元，项目建设周期为 3

年。该项目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拜城县境内，新建铁路正线长度 91.353

公里，新建特大桥 5 座、大桥 9 座，隧道 4 座，分布车站 6 处，铁路等级：Ⅱ

级。 

本次对新拜铁路公司增资扩股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顺利开展新拜铁路

项目。该项目建成通车后，拜城将正式进入公铁联运新时代，极大便利各族人民



群众出行，提升矿产资源转化外运和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对推动拜城更好融入环

塔里木经济带建设，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项目

不仅能够为公司带来投资收益、增加营业收入，同时在巩固施工、建设等传统业

务的基础上，能够不断推动新兴铁路板块做大做强，助力铁路产业建设。基于投

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项目，加快推进公司产业布局新形势，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存在的风险 

增资扩股后，公司可能面临运营管理不到位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加强内部

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积极防范和化解可能存在的

风险，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态产生重大

影响，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目前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资完成后，新拜铁路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所涉及新疆新拜铁路投资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3、《新疆新拜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4、《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月 8日 

 


